附件2
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
(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)
评审材料申报阶段省水利厅审核内容

一、申报程序是否符合要求

1．用人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对申报人员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等填报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核并签字（样表附后）。

2.用人单位评议组对申报人员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并对申报人员的职业道德、工作态度、工作经历能力条件、业绩成果条件、学术技术条件，以及三个条件中的个人角色排序，进行客观评议，并由组长签字（样表附后）。

3．用人单位根据评议组意见审核通过后，出具鉴定意见，由单位负责人在评审表第10页相应位置签字、加盖公章。申报人员和用人单位负责人按规定履行“双承诺”，在评审表第12页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承诺书上签字，作出承诺。
4.用人单位出具审核意见函，将申报材料报经各级水利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级人社部门审核，并按要求在评审表第10页相应位置签字、加盖公章，向评审委员会出具审核意见函，分别逐级报送相应评委会。
二、申报评审有关条件是否具备（以下为成优高工条件，其它参照省水利厅网站有关职称评审文件）
5.学历：申报人员须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6.资历：申报人员任高级工程师满5年。

7.考核：申报人员近5年的年度考核和任职期满考核结果均须在合格（称职）以上等次。

三、申报材料是否完整

8.依据材料清单，对申报人员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。
